附件1
黑龙江省教育学会课题立项评审标准
	一级评价标准
及权重
	二 级 评 价 标 准 及 权 重

	
	

	选题意义
20分
	1.选题符合文件要求和当下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新形势，理论有创新，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创新性。5分

	
	2.选题基于教育改革和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。5分

	
	3.题目表述规范，反映出课题的核心思想，具有可研性。5分  

	
	4.对教育决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，具有指导性。5分

	研究基础
20分
	1.主持人具备条件和资质，有一定的研究基础。5分

	
	2.研究团队结构合理，任务清晰，分工明确。5分

	
	3.课题研究的保障条件充分，有实验实践基地。5分

	
	4.熟悉研究现状，所列参考文献具有代表性。5分

	课题设计
30分
	1.申报材料格式规范，内容完整，文题相符。5分

	
	2.研究范围符合实际，问题聚焦准确。5分

	
	3.过程设计严谨，围绕核心观点逐步深入研究。5分

	
	4.研究目标、内容具体明确，预期成果得当。5分

	
	5.课题研究重难点把握准确，思路清晰。5分

	
	6.研究阶段设计明晰，有阶段性总结与反思的安排设计。5分

	方法措施
10分
	1.研究方式方法科学，步骤清晰。5分

	
	2.措施具体，设计对策可操作性强，能解决所提出的问题。5分

	预期成果
20分
	1.成果设计符合规定要求。5分

	
	2.预期成果能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，在区域内产生影响，具有良好的应用预期前景。5分

	
	3.预期成果有明确创新点，体现问题如何解决与突破。5分

	
	4.预期成果能反映出实践探索过程，具有应用推广价值。5分



